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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

“手铐案”考问
的是权力任性■见习记者杜成敏

原本只是“一件小事”，
因为在派出所做笔录时拒坐
讯（询）问椅，63岁的刘某被
强制戴上了手铐，由此，引发
了一起“民告官”的行政诉讼
案。同时，刘某向本报投诉
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分局拱宸
桥派出所民警侵犯人权。

“这是电影里犯人
坐的”

记者在杭州拱北小区见
到了刘某，一米六几的个子，
一头短发已全部花白，动作有
点僵硬，走路也略带蹒跚，看
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很多。刘
某介绍说，他年轻的时候去东
北当知青，后来进入大庆油田
当过一线工人，企业改制时，
买断工龄回到了阔别30多年
的故乡杭州。10多年前，突
患脑梗，从生死线上被医生抢
救了过来，现在有后遗症，每
天要吃药。说起被戴手铐的
事情，刘某显得十分激动，他
说自己现在经常睡不着觉，一
想起这件事心里就堵得慌：

“一辈子没犯过法，这个手铐
一铐，好像就成为罪犯似的。
难道警察的手铐就是为百姓
准备的吗？”

小区一位许先生告诉记
者，事情发生在今年 5 月 8
日，因为不满物业收费账目
不清和小区业委会监管不
力，拱北小区上千名业主联
名要求重新选举业主委员
会。小区一位柴姓业主将要
求重选业委会的告示张贴于
小区公告栏上。当天上午，
他们张贴的公告遭两名小区
巡逻治安员撕毁，刘某路过
见状上前制止并拍照，互相
发生了纠纷。随后，撕公告
者以刘某打人为由报警。许
先生诉，这种摩擦原本是一
件小事，闹得这么大，还戴了
手铐，很多业主知道了，都很
气愤。

刘某回忆，当天下午，小
区一位业主转告他，派出所让
他去一趟，于是，他一个人来
到了派出所。到了以后，民警
当场开了一张传唤证，并让他
到讯（询）问室。做笔录时，

民警要他坐到讯（询）问椅
上，见到这张加了挡板的椅子
他本能地排斥，于是他选择宁
可站着回答，也不愿坐进讯
（询）问椅里。而接下来发生
的事让他始料未及，他被一群
民警强制摁入讯（询）问椅
里，还铐上了手铐。

“ 这 是 电 影 里 犯 人 坐
的。”刘某愤怒地对记者说，
事情已过去了 4 个多月，他
仍忿忿不平。

拱宸桥派出所：因
刘某推搡办案民警，并
企图离开，就使用手铐
对其进行约束

7月 2日，拱宸桥派出所
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查
明，5月 8日早上，王某和戚
某（即前述的小区巡逻治安
员）在清除乱张贴的宣传画、
通知时被刘某阻拦。刘某用
手机进行拍照，王某用手挡
住不让拍，刘某就用手殴打
王某脸部。经医院检查，王
某头面部软组织挫伤。并认
定刘某殴打王某的“行为情
节特别轻微，应当减轻处罚
或者不予处罚”。同时，决定
给予刘某罚款300元的处罚。

记者到拱宸桥派出所采
访时，一位知情民警说：“这
是一件小事。”

8 月 26 日，记者旁听了
拱墅区法院就此案的开庭审
理。庭审的焦点，集中于民
警给刘某戴手铐是否合法的
问题上。

拱宸桥派出所对此作出
答辩：当民警要求刘某坐入
讯（询）问椅时，其情绪激动，
推搡办案民警，并企图离开
讯（询）问室，为防止其脱逃，
保障询问工作的顺利开展，
民警及辅警人员强制将其坐
入讯（询）问椅中，并使用手
铐对其进行约束，上述情形，
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
例》第八条第一款之规定：人
民警察依法执行下列任务，
遇有违法犯罪分子可能脱
逃、行凶、自杀、自伤或者有
其他危险行为的，可以使用
手铐、脚镣、警绳等约束性警
械，故公安机关对涉嫌违法

的原告使用手铐完全符合法
律规定。

视频监控还原现场

根据法院提供的拱宸桥
派出所讯（问）室监控录像证
据显示：5月 8日 15点 29分
25秒，刘某最先进入讯（询）
问室，在就近的一张椅子上
坐下。4名警务人员随后也
跟着走入，两名民警拍拍刘
某后背示意他坐到讯（询）问
椅上，有一名辅警打开了讯
（询）问椅的挡板，刘某站起
来靠墙立着表示不愿坐讯
（询）问椅。15 点 29 分 45
秒，一位民警走到刘某身边，
用手推拉刘某坐入讯（询）问
椅，刘某顺手拨开了他的手，
仍不愿坐讯（询）问椅。此
时，几名年轻的警务人员把
刘某围住，虽然现场监控声
音比较嘈杂，但还是能听见
刘某说了一句话：“我就站着
说。”但接下来，一名民警突
然发力，使劲拉过刘某的手
并用力将其左手臂反扭，其
他几名警务人员一拥而上，
将刘某的右手臂反扭，一起
将他架到讯（询）问椅中，并
强行将其摁入。此时监控时
间显示为 15 点 30 分 15 秒，
也就是说，从刘某进来到被
民警强制摁入讯（询）椅的时
间只有50秒的时间，中间未
作过多交流，此时的房间内
一共聚集了 8 名警务人员。
随后，民警从外面陆续拿来
两副手铐，其中一副铐住了
刘某双手。之后的时间里，
刘某一直戴着手铐做笔录，
持续时长50分钟。

刘某认为，他与小区巡
逻治安员起纠纷的地方因为
没有监控视频，自己没打人，
更不属于犯罪分子，没有必
要坐讯（询）问椅，更不应该
被戴上手铐。在讯（询）问
室，也没有主动去推搡民警
和逃走的意图，民警给他戴
手铐的行为，侵犯了他的人
权。

带着刘某的疑问，记者
到拱宸桥派出所采访，而对
方表示，需要向上级分局申
报批准，拒绝了采访。

本报将继续关注事件发
展。

■阮向民

2008年3月17日，发
生在深圳的“手铐门”事
件，曾引发公众极大的震
惊。《南方都市报》记者马
小六在执行采访任务时，
被两名警察用手铐反铐两
小时之久。当时，有网友
发帖称，关注马小六，就是
关注我们自己。看来这名
网友还真有先见之明。

手铐是干什么用的？
连7岁小孩儿都明白的问
题，想必警察同志不会不
知道：手铐是制止违法犯
罪行为时，铐“坏人”用
的。那么，问题来了，“民
告官”案的当事人，拱北小
区63岁的退休工人老刘，
他是“坏人”吗？

手铐怎么用，在什么
场合下用，针对什么样的
人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
和武器条例》中有着明确
的规定。有意思的是，在
法庭答辩中，拱宸桥派出
所搬出的依据也是这一条
例。“人民警察依法执行下
列任务，遇有违法犯罪分
子可能脱逃、行凶、自杀、
自伤或者有其他危险行为
的，可以使用手铐、脚镣、
警绳等约束性警械。”如果
当时警察是对照这一条款
对刘某动用警械的，那么，
必须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动用警械的对
象是“违法犯罪分子”，老
刘只是在小区中与巡逻员
发生纠纷，事后的《行政处
罚书》也明确“情节特别轻
微”，由此，警方对条例适
用对象的理解是否出现了
偏差？

其二，警方在答辩中
称，是“为了防止其（老刘）
逃脱”，才动用了警械。现
场视频监控显示，当时传
讯现场共有 8 名警务人
员，难道他们都认为自己
并非一个 63 岁并患有脑
梗后遗症的老人的对手，
只能动用手铐才能把他留

下？
其三，现场视频监控

还显示，当时老刘并没有
逃脱之举动，只是不愿意
坐在“电影里犯人坐的”讯
问椅上接受传讯，并表示
可以站着接受询讯。我们
不知道现行法律法规中是
否有接受传讯必须坐在传
讯椅上这样的规定。即使
有，现场警务人员也完全
可以向当事人说明，但事
实上，现场警务人员只用
了短短50秒的时间，就完
成了将其双臂反扭，架到
讯问椅中，强行摁入等一
连串动作。整个过程用简
单粗暴描述一点都不为
过，请问：这样的做法是否
符合警方的问讯程序？

回到深圳马小六“手
铐门”，当事警察在回复公
众质疑时毫无顾忌地表示

“他（马小六）比较不服”。
事实上，任何一起无约束
动用警械的行为，不管是
否像“手铐门”当事警察那
样说得直白，其实骨子里
都是同一个概念，“我是警
察，你服不服？”

手铐，以及所有的警
械，代表着国家的权威，警
察作为国家权威的执行
者，自然也就代表着国家
的态度，国家的意志。如
果把国家的权威，异化成

“你服不服”的个人或者部
门的权力任性，那么受到
损害最严重的自然也是国
家的威望和公信力。

任何权力，都有它的
边界；越界，带来的是公共
秩序的紊乱，公众利益的
损害。正如本案当事人刘
某的发问：“难道警察的手
铐是为百姓准备的？”一个
普通百姓发出如此的声
音，不管法院最终如何审
判，作为每一名正在践行
群众路线，正在贯彻“三严
三实”的公务人员，尤其是
公安执法人员，难道不应
该好好反思吗？

■记者冯伟祥

嵊州市惠尔食品有
限公司与新昌县西振机
械厂之间的“建设用地
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
案”，新昌法院于2012年
8月29日作出（2012）绍
新澄民初字第120号民
事调解书（以下简称120
号调解书）。然而，本报
记者经采访发现，这个
看似普普通通的案子却
暗藏猫腻，原被告双方
包括两名律师在内的相
关人员经过密谋，自编
自导自演了实际并不存
在的纠纷，协商后联合
搞了不少假的关键证
据，然后据此向新昌法

院起诉，配合默契，如愿
以偿取得调解书。本报
2015年 8月 29日以《新
昌一起官司让当地司法

“挠头”》为题，对这出
“双簧戏”作了披露。

如此“官司”应当保
护还是打击？基于虚假
证据作出的调解书是否
应当撤销？记者在采访
该案过程中，引起了新
昌法院领导的高度重
视。该院审判委员会对
此案进行了讨论，认为
该案确有错误，应予再
审。近日，该院依法作
出民事裁定书，决定另
行组成合议庭再审；再
审期间，中止120号调解
书的执行。

■报道追踪

基于虚假证据作
出的调解书能受法律
保护吗？

“挠头”的案件
错了就要重审

浙大城院城市治理与立法研究中心为杭州城市国际化战略行动出谋划策

公共标识外文使用规范

拒坐讯（询）问椅被戴手铐引发一场“民告官”，当事人发问：

警察的手铐该铐住谁？

曾经让人吐槽的“钱潮路”路牌。

15点29分25秒，第一个走进讯（询）问室的刘某在就
近的一张椅子上坐着。

15点30分06秒，一名民警突然发力，使劲拉过刘某的
手并用力将其左手臂反扭，其他几名警务人员一拥而上。

15点29分45秒，一名民警走到刘某身边，用手推拉刘
某坐入讯（询）问椅，刘某顺手拨开了他的手。

被民警强制摁入讯（询）问椅的刘某还被铐上了手铐。

本报讯 见习记者王艳报
道 9月16日，杭州成功获得
了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举办
权，这是杭城的国际化发展中
的又一盛事。正当人们欢欣鼓
舞的时候，长期致力于城市治
理研究的专家学者积极发声，
就杭州“是否已做好准备”亮出
独立观察。其中，浙江大学城
市学院城市治理与立法研究中
心的专家团队特别作了公共标
识外文使用管理的调研，提出
了规范化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旨在营造良好的国际语言环
境，推进杭州国际化战略行动。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城市
治理与立法研究中心主任、
杭州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
方洁，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
系主任孙雁和中心研究员、
杭州市翻译协会执行会长应
远马共同推动了这次调研。
基于研究团队多年对城市治
理与立法的研究经验，这次
他们提出了《杭州市国际化
战略行动中公共标识外文使
用的管理研究》。

研究指出，今年 5 月 1
日，《杭州市加快推进城市国
际化行动纲要（2015—2017

年）》公布，2017 年前，杭州
市将初步建成具有浓郁东方
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
市。届时，杭州与上海并肩
成为长三角这一世界级城市
群的重要中心城市，吸引越
来越多的国际游客来杭旅
游、投资、居住、求学。但是，
杭州在国际舞台上的精彩亮
相还有待于诸多城市软硬件
的完善，有待于诸多细节的
补足。目前来看，城市公共
标识没有跟上国际化行动的
步伐，公共标识外文使用规
范迫在眉睫。

公共标识外文使用是城
市面向国际社会的一张名
片，公共标识外文使用是否
准确，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国
际形象。他们举例，“钱潮
路”被译成“‘钱—来—了’
路”，类似的“美政路”、“八
卦田”等“神翻译”曾登上国
内多家媒体的头条。在道路
交通、旅游景点、商业文化、
体育设施和医疗卫生等公共
场所标识的外文意思表达不
准确，使用不规范、不统一等
问题也很突出，严重地影响
杭州市国际化进程中的城市

形象。虽然部分问题经事后
补救措施得到缓解，但未形
成长效机制。

对产生问题的根源，他们
分析是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
外文使用习惯产生冲突；缺少
公共标识外文使用的统一规
范；缺少公共标识外文使用错
误的事前预防与追责机制；缺
少对公共标识文本管理市级层
面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机制。

2008年奥运会、2010年
世博会、2011年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这些国际性会议或
赛事都曾促使北京、上海与
深圳加强了对公共标识外文
使用的综合管理。借鉴这些
已具国际化元素的城市经验
的基础上，中心专家建议，
一要制定“公共场所外文使
用管理”的政府规章，在外
文使用规范化的基础上，尽
可能提升外文翻译的文化内
涵；二要成立“公共标识外
文使用管理领导小组”，并
制定工作机制，各部门应各
司其职，加强行业管理；三
要尽快成立杭州市公共标识
外文译写专家委员会，采用
由领导小组负责，专家委员

会把关的管理模式；四要尽
快出台符合杭州特色的地方
补充性标准，坚持“标准先
行”的原则；五要建立健全公
共标识文本的社会监督体
系，发挥公众的力量。

杭州是世界著名旅游城
市、世界休闲之都、国际会展
城市、历史文化名城，拥有西

湖和运河两处世界文化遗
产，即将承办G20峰会、世界
短池游泳锦标赛及世界游泳
大会、亚运会等重大国际会
议与赛事。城市的国际化进
程有赖于富有效率的行动，
及时对与国际影响直接关联
的公共标识外文使用管理作
出规划安排对杭州意义非凡。

迫在眉睫


